
國立陽明交通大學 

3T 核磁共振影像儀使用管理小組設置要點 

111 年 8 月 26 日經研發長核定後實施 

113 年 7 月 12 日經研發長核定後實施 

114 年 12 月 8日儀器資源中心使用者委員會通過通過 

 

一、本校為提昇教學研究，提高 3T 核磁共振影像儀之使用與服務品質，特依本

校儀器資源中心外放代管儀器管理要點規定成立「國立陽明交通大學 3T 核

磁共振影像儀使用管理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管理小組），以督導該儀器之管理

與運作。 

二、儀器資源中心主任及前一任召集人為當然成員，召集人由所有小組成員討論

推選之。其他成員由代管單位優先邀集 5 位以上有儀器使用經驗之老師組成 

管理小組。小組成員所屬單位須含 2 個學院以上。神經科學研究所參與管理

小組成員人數佔總成員人數比例以不超過 50%為原則。 

 

三、本管理小組成員任期三年，連選得連任。因任職位而擔任成員者依其職務任

期聘免之。管理小組成員名單由代管單位提送儀器資源中心備查。 

 

四、本管理小組職責： 

(一)負責監督儀器管理單位對該儀器之運作事宜。 

(二)負責擬定儀器之使用服務辦法及收費標準。 

(三)定期於每季結束後次月 15 日前將代管儀器使用紀錄結果提交儀器

資源中心備查。 

(四)配合辦理其他本校儀器資源中心相關之重要事項。 

五、本管理小組會議每學年召開一次，並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。會議需有三分

之二(含)以上成員出席，決議事項需經出席人數二分之一 (含) 以上同意，

方可通過。管理小組需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會議記錄送交本校儀器資源

中心使用者委員會備查。 

 

六、本管理小組置秘書一人，由儀器財產管理者指派一人擔任，辦理本管理小

組業務。 

七、本要點經 3T 核磁共振影像儀使用管理小組會議通過，送儀器資源中心使用

者委員會會議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